附件2
 “免检宿舍”评选办法
一、活动主题
共建美好宿舍，共创优美环境，共享和谐生活
二、参与对象
[bookmark: _GoBack]扬州大学2018级、2019级全体本科生
3、 “免检宿舍”的申报条件
1.宿舍成员集体荣誉感强，积极向上，关系融洽，团结协作，互相尊重，求同存异；
2.宿舍卫生值周制健全，宿舍成员共同协商制定并张贴寝室文明公约； 
3.对照内务评分标准，宿舍连续两周内务检查得分在95分以上；
4.积极配合学生公寓的日常管理，宿舍成员在遵章守纪、文明礼仪等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宿舍无私拉乱接、使用明火、违章用电、夜不归宿等现象；
四、“免检宿舍”的申报与评定
1.校区公寓办公布符合申报“免检宿舍”的宿舍名单；
2.符合申报条件的宿舍室长到校区公寓办领取申请表，填写后经全体人员签字同意，递交校区公寓办；
3.校区公寓办接到申请后，连续两周复查合格；
4.校区公示三日无异议，授予“免检宿舍”称号。
五、相关说明
1.学生宿舍是学生学习、生活的重要场所，也是思想交流，人格完善的重要阵地。“免检宿舍”创建旨在提升学生自主生活意识，培养学生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、自我服务、自我发展的能力。在此基础上，学校进一步创建“免检班级”、“免检楼栋”，充分突出学生在公寓管理中的主体地位。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“免检宿舍”创建工作；
2.日常检查中，学校对“免检宿舍”采取抽查制，如抽查不合格，则取消“免检宿舍”资格；
3.“免检宿舍”的申报、验收，每学期进行一次，已取得“免检宿舍”资格的宿舍可继续保留“免检宿舍”资格；
4.获得“免检宿舍”荣誉称号的宿舍每学期将给予一定的奖励，同时，也是评选“文明宿舍”及各类评奖、评优的重要依据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